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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_E8_AF_81_

E5_88_B8_E4_BA_A4_E6_c33_647875.htm 百考试题特别整理

“2011证券从业资格考试《证券交易》第三章考点：期货交

易的中间介绍”，可以帮助大家在短时间复习内准确把握考

试重点。 第五节 期货交易的中间介绍 一、证券公司中间介绍

业务 期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在集中性的市场以公开竞价方式

所进行的期货合约的交易。来源：www.100test.com 根据我国

现行相关制度规定，证券公司不能直接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买

卖，但可以从事金融期货交易的中间介绍业务，称为“介绍

经纪商”。IB】 在我国，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4月20日发布了

《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试行办法》，其目

的就是为了规范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活动

，防范和隔离风险，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。百考试题

－中国教育考试门户网站(www．100test。com) 所谓证券公司

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，就是指证券公司接受期货公

司委托，为期货公司介绍客户参与期货交易并提供其他相关

服务的业务活动。 二、资格条件与业务范围 (一)资格条件 1

、证券公司申请介绍业务资格，应当符合条件【7】 申请日

前6个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标准 配备必要的业务人

员，公司总部至少有5名、拟开展介绍业务的营业部至少有2

名具有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的业务人员 2、证券公司申请介绍

业务，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材料【9】 全资拥有或者

控股期货公司，或者与期货公司被同一机构控制的情况说明

，该期货公司在申请日前2个月月末的风险监管报表 (二)业务



范围 1、证券公司受期货公司委托从事介绍业务，应当提供

下列服务： ⑴协助办理开户手续.⑵提供期货行情信息、交易

设施.⑶其他 证券公司不得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、结算或者

交割，不得代理期货公司、客户收付期货保证金，不得利用

证券资金账户为客户存取、划转期货保证金。 2、证券公司

从事介绍业务，应当与期货公司签订书面委托协议。应载明

事项： ⑴介绍业务的范围.⑵执行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制度的

措施. ⑶介绍业务的对接规则.⑷客户投诉的接待处理方式. ⑸

报酬支付及相关费用的分担方式.⑹违约责任.⑺其他。 三、

业务规则 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其全资拥有或者控股的，或者被

同一机构控制的期货公司的委托从事介绍业务，不能接受其

他期货公司的委托从事介绍业务。 证券公司与期货公司应当

独立经营，保持财务、人员、经营场所等分开隔离。 公示信

息：⑴受托从事的介绍业务范围. ⑵从事介绍业务的管理人员

和业务人员的名单和照片. ⑶期货公司期货保证金账户信息、

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方式. ⑷客户开户和交易流程、出入金流

程. ⑸交易结算结果查询方式. ⑹其他。 证券公司不得代客户

下达交易指令，不得利用客户的交易编码、资金账号或者期

货结算账户进行期货交易，不得代客户接收、保管或者修改

交易密码。证券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为客户从事期货交易

提供融资或者担保。精选试题推荐： 证券交易第三章考点：

代办股份转让 证券交易第三章考点：基金、权证和转债的相

关操作 证券交易第三章考点：分红派息、配股及股东大会网

络投票 证券交易第三章考点：股票网上发行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